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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第一篇討論我國營利事業向外國公司租賃機器設備

時，就其支付之租金應如何依法辦理扣繳？根據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第16號(「IFRS 16」)與我國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第36條之2之規定，根據租賃安排之交易實

質，租賃應區分為「融資租賃」或「營業租賃」。本篇

將先行分析二種租賃態樣下出租人所取得之租金在我國

稅法下可能之定性。然而，就稽徵實務而論，目前我國

相關稅法並無明確規範扣繳義務人於辦理扣繳時，是否

應視租賃為融資租賃或營業租賃而有不同之處理方式，

頗值得探究。

第二篇專題報導則針對近日炙手可熱之新型態數位資產

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交易進行

相關稅負效果之探討。由於目前我國稅法尚未針對虛擬

貨幣或NFT等新型態數位資產之交易，修訂相關適用法

令或發布解釋函令以作出特別或補充規範，本篇將先初

步介紹NFT交易可能涉及之交易流程與法律關係，並以

財政部賦稅署曾於專家座談會中針對虛擬通貨交易課稅

作出之說明為基礎，分析NFT交易在現行稅法體系下可

能之營業稅與所得稅負之處理方式為何，並進一步提出

未來徵納雙方可能面臨之稅負爭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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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會計上融資租賃與營業租賃之分類

依據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6號「租賃」（下稱「IFRS

16」）之規定，企業應將其每一租賃區分為「融資租

賃」或「營業租賃」。租賃之分類，並非取決於合約

之形式，而係以交易實質為準。亦即，如附屬於標的

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已移轉予承租人，

該租賃應分類為融資租賃；反之，則為營業租賃。例

如，假使雙方當事人約定租賃期間屆滿後，標的資產

所有權將移轉予承租人，或者雖然所有權不移轉，但

租賃期間已涵蓋標的資產經濟年限之主要部分，該租

賃應屬融資租賃。

茲將融資租賃與營業租賃之會計分錄，列示如下：

公司向外國營利事業租賃機器
設備應注意之扣繳議題

01

案例背景

A公司為一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外國公司，其將特定機器設備出租予我國B公司，雙方約

定租賃期間為5年，B公司應按月給付使用機器設備之對價予A公司，而在租賃期間屆滿後，機器設備將歸B公司

所有。扣繳義務人於B公司對A公司為給付時，應如何辦理扣繳？

2022年3月

五年之租賃期間

境外 境內

B公司A公司

出租特定機器設備

使用機器設備之對價

租賃期間屆滿後

境外 境內

B公司A公司

承租人
承租人

（符合豁免條款時）
出租人

簽約時：

使用權資產

租賃負債

簽約時：

無分錄

簽約時：

無分錄

每年年底攤銷：

折舊費用

累計折舊

利息費用

租賃負債

每年年底攤銷：

不適用

每年年底攤銷：

不適用

每期給付租金：

租賃負債

現金

每期給付租金：

租金費用

現金

每期收取租金：

現金

租金收入

營業租賃

取得機器設備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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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公司向外國營利事業租賃機器設備應注意之扣繳議題

以前述之案例事實而言，由於A公司（出租人）與B公

司（承租人）約定，在機器設備之租賃期間屆滿後，

該機器設備之所有權將歸B公司，因此依據IFRS 16之

規定，在會計上A公司與B公司間之租賃應分類為融資

租賃。

融資租賃與營業租賃相關稅法規定

有關營利事業出租資產之稅務處理，營利事業所得稅查

核準則（下稱「營所稅查準」）第36條之2第1項、第3

項分別規定：「（第1項）營利事業出租資產，其融資

租賃之認定與會計處理，依國際會計準則第十七號或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第3項）營

利事業採營業租賃方式出租資產者，按每期應收之租金

認列收入，除有正當理由者外，合約內各期應認列之收

入，應按合約租金總額以平均法攤至各期。」該條文雖

尚未配合IFRS 16之實施而修正，仍規定融資租賃之認

定及會計處理，應按國際會計準則（IAS）17號或企業

會計準則公報第20號辦理，但究其意旨，可認為營利

事業出租資產在會計上經分類為融資租賃者，亦應按融

資租賃之方式課徵營所稅。

依據前揭營所稅查準第36條之2以及IFRS 16之規定，

出租人取得之給付在稅法上應如何定性，將因其資產出

租行為經認定為融資租賃或營業租賃而有不同。在融資

租賃，出租人取得之給付應定性為「本金之償還加上利

2022年3月

承租人 出租人

簽約時：

使用權資產

租賃負債

簽約時：

應收租賃款

出租資產

融資租賃之未賺得賺得利益

每年年底攤銷：

折舊費用

累計折舊

利息費用

租賃負債

每年年底攤銷：

融資租賃之未賺得賺得利益

利息收入

每期給付租金：

租賃負債

現金

每期收取租金：

現金

應收租賃款

融資租賃（IFRS16） 息收入」；在營業租賃，出租人取得之給付則為「租金

收入」。準此而言，當出租人係在我國無固定營業場所

或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時，假使標的資產之出租屬於

「融資租賃」，由於「本金之返還」非屬出租人之所

得，扣繳義務人似有機會主張僅就出租人「利息收入」

部分扣繳稅款；至於標的資產之出租經分類為「營業租

賃」者，因出租人取得之所有報酬均為「租金收入」，

故扣繳義務人應按給付額之全部辦理扣繳。

儘管營所稅查核準則第36條之2將營利事業出租資產區

分為「融資租賃」與「營業租賃」，但在稽徵實務上，

如出租人係在我國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境外

營利事業，因扣繳相關法令並未明確規定扣繳義務人於

辦理扣繳時，應視租賃為融資租賃或營業租賃而有不同

之處理，且在具體個案中，當事人間之交易究應如何定

性，徵納雙方之間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故為避免經稽徵

機關認定有短扣稅款之情事，扣繳義務人如無法確定應

按融資租賃或營業租賃辦理扣繳，不宜堅持以會計上之

入帳科目為準繩，而應選擇較為保守之立場。

必須注意的是，雖然在跨境之機器設備租賃交易，如該

交易經分類為「融資租賃」，扣繳義務人理論上僅需就

承租人之給付中屬於出租人「利息收入」之部分辦理扣

繳，而就「營業租賃」，扣繳義務人應按承租人給付之

全額（即出租人之「租金收入」）辦理扣繳，但不代表

按「營業租賃」進行扣繳即必然為較為保守之作法。原

因在於，境外出租人如依所得稅法第25條規定，以其成

本費用分攤計算困難，向稽徵機關申請以租金收入之15

％作為所得額，再由扣繳義務人按法定扣繳率（原則上

為20％）扣繳稅款（等同按收入之3％進行扣繳），即

可能導致以營業租賃辦理扣繳反而對出租人較為有利。

在跨境租賃扣繳相關法令未臻明確的情況下，境內承租

人對境外出租人為給付前，亦可考慮將交易相關合約提

供予主管稽徵機關並申請個案解釋，請求稽徵機關就該

交易究應按融資租賃或營業租賃辦理扣繳進行核示，以

將短扣稅款之風險降至最低。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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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現今NFT之交易流程與可能之法律關係

一般而言，NFT創作者會將創作之NFT上架於線上交

易平台，買家透過該交易平台購買該NFT並向交易平

台支付價金，買家亦得再將該NFT轉售予他人，在每

階段之NFT銷售，交易平台皆會收取手續費，創作者

亦會取得每階段銷售額一定比例之收入，而於交易之

法律關係上，NFT創作者可能直接將NFT之所有權移

轉予交易平台，交易平台嗣再將所有權移轉予NFT之

後續買家；或者，NFT創作者可能不移轉NFT之所有

權，即採取授權之模式，NFT買家係取得該NFT公開

展示之權利，此時交易平台僅擔任提供平台媒介交易

之角色。

另外，由於NFT本質上係依存於區塊鏈上之一特定數

位資產，針對將特定NFT「鑄造（minting）」至區塊

鏈上（可理解為一編碼處理程序）產生之成本，交易

平台亦可能向NFT買家額外收取一筆NFT交易特有之

「鑄造費（Gas fee）」。

元宇宙趨勢之下，新型態數位
資產NFT（非同質化代幣）之
交易應如何課稅？

03

案例背景

我國用戶A自行創作設計出一NFT，於一外國線上NFT交易平台上架，並經海外買家B透過該交易平台購買該

NFT，之後B又於該平台將該NFT轉售與另一買家。則該NFT之交易可能涉及之我國所得稅與營業稅負為何？

2022年3月

可能之NFT交易流程

境內 境外

NFT交易平台

NFT創作者

NFT買家

上架NFT（銷售或授權）

NFT價金或權利金 +平台手續費 +鑄造費（Gas fee）

銷售或授予NFT使用之相關權利

NFT價金或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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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元宇宙趨勢之下，新型態數位資產NFT（非同質化代幣）之交易應如何課稅？

我國稅法目前尚未針對NFT此種新型態數位資產之交

易，制定相關法令予以特別規範，惟財政部先前針對虛

擬通貨之課稅說明，現階段似可作為NFT之課稅參考

針對NFT此種新型態數位資產之交易，我國尚未修訂稅

法或頒布相關解釋函令作出具體明確之規範。然而，於

107年，財政部賦稅署曾於與虛擬通貨交易平台業者之

座談會中，對虛擬通貨之課稅規定作出說明，雖該次說

明表示僅以「比特幣」為對象，惟由於NFT與比特幣等

虛擬通貨之本質類似，且NFT應屬於我國現行法令定義

之「虛擬通貨」（參「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

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故該次說明似仍可作為

NFT交易課稅規定之參考。本文將財政部賦稅署對於銷

售虛擬通貨課稅方式之說明整理如下：

2022年3月

銷售虛擬通貨之營業人

定性 營業稅 所得稅

電子勞務

– 境內營業人應辦理營業登記並申報繳納營業稅。

– 針對於我國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境外營業人，依現

行境外電商銷售電子勞務之規定課徵營業稅：

• 外國營利事業銷售予境內自然人之銷售額逾一

定基準時，應辦理營業登記。

• 針對銷售予我國自然人之交易，外國營業人應

申報繳納營業稅；若銷售予境內營業人，該營

業人應按營業稅法第36條申報繳納營業稅。

– 銷售虛擬通貨而有所得之境內營利事業，應申報

銷售收入，於減除相關成本費用後，課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若我國自然人非經常性買賣虛擬通貨

致有所得，則應申報於財產交易所得，課徵綜合

所得稅。

– 針對於我國無常設機構或營業代理人之境外營利

事業，則依現行境外電商銷售電子勞務之規定課

徵所得稅：

• 銷售虛擬通貨予我國自然人，應於我國申報繳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若銷售予境內營利事業，

則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扣繳稅款。

作為支付工具

之交易媒介

– 我國營業稅屬消費稅性質，原則係對具消費財性

質之一般貨物或勞務課徵。因此，倘認虛擬通貨

為支付工具，則銷售該虛擬通貨所收取之代價，

尚非我國營業稅之課稅範圍。

– 如為營業人以虛擬通貨交換貨物或勞務，應以換

出或換入貨物或勞務之時價從高者認定為銷售

額，開立統一發票課徵營業稅（參營業稅法施行

細則第18條）。

– 賦稅署於本次說明中，尚未對支付工具性質之虛

擬通貨之課稅方式作出明確指引。然而，倘交易

之虛擬通貨被認定為支付工具，於轉換不同種類

之虛擬通貨時，將有匯兌損益之課稅議題；而提

供貨物或勞務收取虛擬通貨作為對價，則屬營利

事業經營工商行為，其所得稅之課徵方式與收取

法定貨幣提供貨物或勞務應無不同。

經營虛擬通貨交易平台之營業人

定性 營業稅 所得稅

我國業者 按所收取手續費之金額申報繳納營業稅。 於扣除相關成本費用後，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外國業者

（在我國無固

定營業場所或

營業待理人）

銷售予境內自然人達基準時，應辦理稅籍登記，並就

向自然人收取之交易價款總額（包含手續費）報繳營

業稅；若購買者為境內營業人，則由該境內營業人依

營業稅法第36條規定辦理。

外國營利事業提供網路交易平臺供境內外買賣雙方進

行虛擬通貨交易，買賣雙方或一方為我國個人或營利

事業，其向買賣雙方收取之交易價金與手續費即為我

國來源收入，外國平台業者可申請減除相關成本費用

或申請淨利率與貢獻程度計算我國之課稅所得額並課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8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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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近期元宇宙之蓬勃發展，NFT交易大幅增長，近期財

政部對外針對NFT交易之稅負議題，其強調於現行稅法

之下即可以處理相關課稅問題，似亦肯認NFT交易之課

稅係按上述關於虛擬通貨之課稅方式辦理。依此，根據

至今NFT之交易發展，NFT交易應可定性為我國稅法體

系下之電子勞務銷售，則根據相關法令，本刊將NFT各

階段交易可能涉及稅負效果整理如下：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2022年3月

交易 營業稅 所得稅

我國NFT創作者銷售

NFT所取得之價金

– 若創作者為自然人，且非經常性銷售者，

應而不構成我國營業稅法定義之營業人。

惟應注意若屬經常性創作及銷售NFT，則

實務上稅捐機關可能援引「網路交易課徵

營業稅及所得稅規範」，以該自然人係以

營利為目的銷售勞務，而應辦理營業人登

記並報繳營業稅。

– 我國營業人就銷售NFT取得之銷售價金，課

徵營業稅。

我國自然人就銷售NFT取得之收入，應申報於

財產交易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我國營利事

業亦應扣除相關成本費用後，申報繳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

境外NFT交易平台

取自NFT買家所支付

之NFT銷售價金

– 境外NFT交易平台向境內自然人買家所收取

之NFT價金、手續費與鑄造費，須申報繳納

營業稅。

– 若NFT購買者為我國營利事業，則由該我國

營利事業繳納營業稅。

– 境外NFT交易平台取自我國自然人買家之NFT

價金、手續費與鑄造費收入，須申報繳納營

所稅。

– 若NFT購買者為我國營利事業，則由該營利

事業之扣繳義務人扣繳稅款。

– 惟平台業者應可依法申請減除相關成本費用

或申請淨利潤與貢獻程度計算我國之課稅所

得額。

境外NFT交易平台

向NFT買家收取之

手續費與鑄造費

我國NFT交易平台

取得之收入

（包括NFT價金、手續

費與鑄造費）

申報繳納營業稅。 申報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然而，由於NFT等虛擬通貨具備加密性質，且其交易模

式去中心化、利用區塊鏈之框架也有別於傳統實體世界

或既有網路交易之架構，稅負之課徵勢必面臨多項未知

挑戰，例如稽徵程序上如何獲取交易相關資料，或實體

上所得客體之定性與稅基計算問題，皆存在若干議題仍

待解決：

– 稽徵程序上，縱然財政部於近日之說明中，認為

元宇宙之交易都有交易軌跡，包括存在於平台業

者或往來銀行之交易紀錄，稽徵程序上較無現金

交易之隱密問題。然而，「去中心化」之特色在

於人人皆可提交內容、參與交易並取得收入，加

上區塊鏈本身之加密性質，虛擬通貨交易於其他

法令之監管層次皆尚未完全跟上元宇宙之發展腳

步，稅捐稽徵機關如何從參與NFT交易之平台業

者、或經營NFT錢包之業者完整獲取交易相關資

料，包括得知交易之發生，具體交易金額之計算

等，皆仍有課題仍需克服。

– 至於所得類別認定之部份，NFT原創者銷售NFT之

交易模式，可能係採取將所有權移轉予交易平台之

買賣交易，嗣交易平台再將NFT所有權移轉予買

家；NFT原創者亦可能係透過授權方式，將權利授

權與交易平台，嗣再轉授權予NFT買家。如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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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NFT創作者或平台業者收取之對價可能被認定為

「權利金收入」而非「服務費收入」，進而導致產生所

得在租稅協定中應適用何種所得類型之優惠稅率，以及

是否得申請適用淨利率貢獻度計算課稅所得額之爭議。

元宇宙趨勢之下，加密數位資產相關產業蓬勃發展，交

易型態瞬息萬變，但各個租稅管轄區在稅務層面的發展

進度依然相對落後，且各自之規範皆有所落差。我國財

政部現階段雖採取現行稅法即可處理課稅方式之立場，

惟隨著科技發展與交易之擴大，未來實可遇見稅務徵納

雙方勢必將面臨許多未知之爭議。本刊建議相關市場參

與者尋求稅務專家之協助，與稅局溝通、交換意見並申

請解釋函令，在OECD建立相關之稅務指引或各國產生

租稅解決手段之共識以前，盼能於我國建立起公平合理

之稅負環境，使我國於元宇宙之發展進程上，促使更多

人能積極參與市場獲得利潤，國家亦能因此提升稅收，

達成徵納雙方皆贏之局面。

20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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